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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校开展民主推荐处级后备干部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处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不断更新、能够担当起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重任的处级后备干部队伍，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民主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原则
民主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工作的依据为《南京邮电大学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工作若干规定》和《南京邮电大学处级后备干部工作管理办法》。
二、方式及程序

本次民主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工作以基层党组织为单位组织进行。

1. 教学单位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组织本单位教职工（参加推荐人数必须超过本单位教职工人数的2/3），对照各基层党组织可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的数量，采取填写无记名推荐票的方式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其中，推荐本单位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不得超过本单位可推荐数，推荐外单位人员作为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不占用本单位可推荐数，但不得超过3人。根据推荐情况，由学院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确定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填写相关表格后报送学校党委组织部。
 2．机关职能部门、校直属单位由所属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组织相应单位教职工（参加推荐人数必须超过本单位教职工人数的2/3），对照各基层党组织可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的数量，采取填写无记名推荐票的方式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其中，推荐本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内的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不得超过可推荐数，推荐本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以外的人员作为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不占用本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可推荐数，但不得超过5人。根据推荐情况，机关党委和职能部处主要行政负责人、直属单位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直属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集体讨论确定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填写相关表格后报送学校党委组织部。

  3．由党委组织部对民主推荐的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审核完毕后对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并将公示结果报告党委常委会。

4．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公示后，党委组织部会同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共同组织考察。

 5．党委组织部在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基础上，向校党委报告处级后备干部的民主推荐、组织审核及考察情况，经校党委常委会议集体讨论确定处级后备干部名单。

三、时间安排

民主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工作时间：2012年9月13日-11月15日。

1．9月13日，召开基层党组织书记会，学习有关文件，布置相关工作；

2．9月14日-9月29日，各基层党组织开展民主推荐处级后备干部工作并集体讨论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完成相关表格填写并上报组织部；

3．10月8日-10月17日，组织部进行资格审查工作；

4．10月18日-10月24日，对处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进行公示；

5．10月25日-11月7日，组织考察；

6．11月8日-11月15日，党委常委会讨论确定处级后备干部名单。

四、要求
1．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上级党组织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相关文件精神，严格按照学校党委文件对拟推荐人选的条件和资格进行把关，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的表现，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发展潜力，深入了解其熟悉领域和主要专长，注重群众的公认度。

 2．推荐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干部人事工作纪律，严明纪律、加强监督，防止产生不利于民主推荐工作的各种不当做法。民主推荐处级后备干部期间，设立监督举报电话85866331、18951896039，邮箱jbxx@njupt.edu.cn，凡经审查属实的违纪事件，除取消相关被推荐对象资格外，还将追究相关单位领导责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3．附件1为处级后备干部人选民主推荐表样表，附件4为南京邮电大学处级后备干部推荐名额分配表，各基层党组织认真组织填写附件2、3，审核盖章后附电子版于2012年9月29日前报学校党委组织部。

上述各项工作，请认真组织执行。      
              
附件：1.南京邮电大学处级后备干部人选民主推荐表

2.南京邮电大学处级后备干部推荐人选情况汇总表
3.南京邮电大学处级后备干部推荐人选登记表

4.南京邮电大学处级后备干部推荐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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